
附件1

关于梁河县住建局
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按照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目前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，即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，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（一）主要职能。

1.承担保障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的责任。根据国家住房政策，拟订我县住房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；拟订廉租住房规划、组织实施；编制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。

2.承担全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管理职责、物业管理职责、建设拆迁和房屋安全监管、房地产交易、抵押、租赁、拍卖等行政管理职责，依法查处房地产市场活动中各种违法违章行为。规范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。 

3.研究制定全县房地产行业、工程建设、城市建设、村镇建设、建筑业、市政公用事业建设的政策以及相关的中长期规划并指导实施。

4.制定全县城乡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并组织指导实施。

5.负责县域城镇体系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工作；负责规划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、重要地段修建性详细规划的编制、审报和实施工作；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相关专项规划。

6.负责城市规划区内建设项目的选址、用地规划、工程规划审批，核发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、《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核发工作，指导村镇建设规划工作。

7.负责规范全县规划设计市场；依法收集、管理城乡规划基础资料、建设工程档案。

8.负责建立和完善全县城乡规划信息系统，审核和发布有关规划信息；负责城乡规划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前期研究工作。

9.组织制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、经济评价方法、经济参数、建设标准、建设用地指标和工程造价管理制度，与有关部门联合发布；监督检查指导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。

10.指导全县建筑活动；规范建筑市场秩序；审核工程建设设计方案、指导与监督有关工程设计和施工招标活动；综合管理工程监理工作；指导和管理全县建设市场和建筑队伍，负责工程勘察设计、测绘、建筑安装、建筑装饰的行业管理；贯彻执行工程质量及安全标准，监督检查工程质量及施工安全；参与重点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和评价工作。

11.负责全县风景名胜区规划及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审核报批工作；负责中心城区“红线”、“黄线”、“白线”、“蓝线”的划定和实施工作，并做好监督管理工作。

12.负责全县建设行业人才培养规划、人才队伍建设和执业资格的管理工作，指导行业技术队伍及职工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。

13.负责全县城镇供水、排水、计划用水、节约用水和规划区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；负责城镇污水处理工作。

14.承担城市路灯规划建设工作；承担城市户外广告、城市建筑物、构筑物沿街标志等公益基础设施的规划审批职责；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节相关专项资金和项目资本金的管理工作。

15.承办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(二）主要工作

1、规划股工作职责：研究制定和实施乡镇发展与布局战略，宣传贯彻《城市规划法》、建设工作法规、方针和政策，组织城乡规划的编制；管理城乡的市政工程，即城市道路、桥梁、照明、防洪、排水及污水处理，进行工程测量、规划定点放线等；城市规划管理以及重要建筑物（特别是临街建筑物）的规划放线和建筑方案，论证审批和城市雕塑规划管理；参与重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，建设方面的行政复议。

2、建管股工作职责：组织实施国家、省、州有关建筑市场管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和规范；依照法定权限拟定建筑市场管理的规章和标准，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，对从事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资质管理，管理建筑工程报建、招标、投标、安全生产、文明施工等；预决算管理，每季度收集上报一期“梁河县工程建筑材料设备价格信息”；完成各项报表的填报工作；发放《工程建筑施工许可证》等工作。

3、环卫站工作职责：县城主要街道的环境卫生，排水沟的清理，公厕的清扫；垃圾堆放处的简易无害化处理；清运县城垃圾及公厕粪便；收缴垃圾清运费等工作。

4、园林绿化站工作职责：制定园林绿化管理办法，负责指导县城道路绿化，公园、绿地建设、养护及管理工作，及补种死亡、缺失的绿篱、花卉和乔木，保持绿地的整齐和完美，建立和完善植物养护管理技术档案等。

     5、房管所工作职责：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。研究房地产发展规划和计划，根据国家、省、州有关法规，制定我县实施办法、细则，并监督指导实施，规范我县房地产市场，推动我县城镇住宅建设；做好房屋登记发证，房地产抵押、评估、转让，房屋租赁，房屋安全鉴定，房屋赠予、继承、对换，房屋测绘等服务工作。

      6、 城市监察大队工作职责：城市规划、市政工作设施、公用事业、市容环境卫生、城市风景园林绿化等的监察工作。

      7、工程质量监督站工作职责 ：核定企业评定的工程质量等级；监督本县建筑工程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和构配件生产任务；工程质量技术强制性标准的执行，工程质量事故的处理；参与本县采用新技术、新构件、新材料、新工艺试验工程的质量检查及竣工验收，掌握质量监督动态，对构件厂的产品定期进行抽查，对在建工程进行质量随机抽查、巡查。

      8、加强人防工作。
二、部门预算编制情况

（一）预算编制指导思想

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，科学发展观，根据财政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的总体要求，按照公正、公平、公开原则，做到“四个确保”，即保工资、保民生、保运转、保稳定”；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，强化财政专项资金和项目资金管理，为实现年初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

（二）预算编制基本原则

1.依法理财原则。按照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要求，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、执行和监督行为。编制预算时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，体现国家和我州有关方针政策。

2.真实完整原则。部门预算数据要真实准确。

3.结构优化原则。有效整合财政资金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等公用支出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
4.收支平衡原则。部门预算编制要做到收支平衡。严格执行增收节支、理性节约的各项规定，坚持统筹兼顾，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。

5.公开透明原则。加强预算法律法规宣传，做到政策制度公开透明；明确预算编制各阶段重点工作；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机制，有序推进预算信息公开。

（三）预算编制标准

1.职工工资（包括在岗职工工资和环卫工人、监察大队协管员非统发人员补助工资），根据单位编制和法规政策，按现行工资标准计算核定。
    2.一般公用经费实行定员定额管理，根据我局的人员配置，统一按支出定额按规定标准核定。
    3.车辆经费按照核定的执法执勤用车编制数及县财政局预算控制数5000元/辆核定。
    4.项目支出根据我局2016年实际支出情况以及我局制定的2017年全年主要工作任务进行核定。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
纳入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的单位共5个，分别是局机关、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、环境卫生管理站、园林绿化站、房地产管理中心。其中：财政全供给单位5个，部分供给单位0个，特殊供给单位0个，自收自支单位0个；财政全共计单位中行政单位2个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0个，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3个。部门在职人员编制55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26人，事业编制29人。在职实有55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55人，非财政供养0人。离退休人员16人，其中：离休0人，退休16人。车辆编制12辆，实有车辆21辆。

四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
2017年我局财务总收入900.1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900.1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万元，事业收入0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
2017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900.14万元，其中，本年收入900.14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2016.63万元。本年收入中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900.14万元（本级财力900.14万元，专项收入0万元，执法办案补助0万元，收费成本补偿0万元，财政专户管理的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0万元），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万元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900.1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748.1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3％，项目支出15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7％。按支出功能科目分类，支出分别列“2080501-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84.89万元，2120101-行政运行444.17万元，2120104-城管执法387.73万元，2120501-城乡社区环境卫生172.8万元，2210201-住房公积金46.28万元”。

基本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住建局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748.14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工资福利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0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（商品和服务支出）占基本支出的2.4％。（人均情况由各部门自行确定）与上年对比增加216.82万元，增加40%，增减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增加。
项目支出情况

2017年用于保障住建局机构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152万元，如2110302-水体7万元，2120199-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10万元，2120399-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110万元，2120501-城乡社区环境卫生25万元等开支。与上年对比增加142万元，增加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今年增加了市政公共设施维修资金110万元，龙窝大道绿化管养费25万元，垃圾处理场在线检测运维费7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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